
聯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民国一一四年五月二十九日 

一一四年股东常会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  一 条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规定组织之，定名为「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名称定为「MEDIATEK INC.」 

第  二 条  : 本公司所营事业如下: 

1. CC01080 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2. F401010 国际贸易业。 

3. I301010 信息软件服务业。 

4. I501010 产品设计业。 

5. F401021 电信管制射频器材输入业。 

6. F601010 知识产权业。 

(一)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下列产品： 

1. 多媒体集成电路。 

2. 计算机外设集成电路。 

3. 高阶消费性电子集成电路。 

4. 其他特殊应用集成电路。 

5. 前各项有关产品专利权、电路布局权之买卖及其授权业务。 

(二)提供上述产品之软硬件应用设计、测试、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 

(三)前各项有关产品之进出口贸易业务。 

第 二 条 之 一 : 本公司为他公司有限责任股东时，其所有投资总额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

条不得超过实收资本总额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条  : 本公司设总公司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必要时经董事会之决议及主管机 

关之核准得在国内外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第  四 条  :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办理。 

第 四 条 之 一 : 本公司得为对外背书保证，其作业依照本公司背书保证作业办法办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条  : 本公司额定资本总额定为新台币贰佰亿元，分为贰拾亿股，每股金额为

新台币壹拾元整，授权董事会分次发行。其中贰亿元，分为贰仟万股，

每股金额为新台币壹拾元整，系保留供发行认股权凭证使用，得依董事 

会决议分次发行。 

第  六 条  : 本公司股票为记名式，并应编号及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签名或盖章，再经

主管机关或其核定之发行登记机构签证后发行之。本公司发行之股份， 

得免印制股票，惟应洽证券集中保管事业机构登录。 

第  七 条  : 每届股东常会开会前六十日内，股东临时会开会前三十日内，或本公司 



 决定分派股息及红利或其他利益之基准日前五日内，停止股票过户。 

第 七 条 之 一 : 本公司员工认股权凭证发给对象，包括符合一定条件之从属公司员工。

本公司发行新股时，承购股份之员工包括符合一定条件之从属公司员工。

本公司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之对象包括符一定条件之从属公司员工。

本公司依法收买之库藏股，转让之对象包括符合一定条件之从属公司员

工。 

 
第三章 股东会 

第 八 条 : 本公司股东会分下列两种： 

一、股东常会，于每会计年度终了后六个月内召开。

二、 股东临时会，于必要时依相关法令召集之。 

第 八 条 之 一 : 本公司股东会开会时，得以视频会议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方式 

为之。 

第 九 条 : 股东会开会时，以董事长为主席。董事长请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

由副董事长代理之。如未设副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亦请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职权时，由董事长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长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会以外之其他召集权人召集，主席由该召集 

权人担任，召集权人有二人以上时应互推一人担任。 

第 十 条 : 股东常会之召集，应于三十日前，股东临时会之召集，应于十五日前， 

将开会之日期、地点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东。 

第 十 一 条 :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会时，得出具公司印发之委托书，载明授权范围，

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股东委托出席之办法，除依公司法规定外，

悉依主管机关颁布之「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使用委托书规则」规定 

办理。 

第 十 二 条 : 除其他法令另有规定外，本公司股东每股有一表决权。 

第 十 三 条 : 股东会之决议，除其他法令另有规定外，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數过半

數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數之同意行之。本公司股东得以 

电子方式行使表决权，其相关事宜依法令规定办理。 

第十 三之一 条 : 股东会之议决事项，应作成议事錄，由股东会主席签名或盖章，并于会

后二十日内将议事錄分发各股东。前项议事录之分发，依公司法规定办

理。 

 
第四章 董事及审计委员会 

第 十 四 条 : 本公司设董事五至九人，董事人數授权由董事会议定之。前项董事名额

中，独立董事至少三人。董事及独立董事选举采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之一之候选人提名制度。有关独立董事之专业资格、持股与兼职限制、

独立性之认定、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关事宜，悉依公司法、证券

交易法相关法令规定办理。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应一并进行选举，分 

别计算当选名额。董事任期三年，由股东会就有行为能力之人选任之， 



 連选得連任。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其全体董事合计持股比例，依证 

券管理机关之规定。董事之报酬授权董事会依同业通常之水平议定之。

本公司得依法令或主管机关规定于董事任期内就其执行业务范围依法应

负之赔偿责任投保责任保险。 

第十四条之一： 本公司董事若兼任本公司其他职务时，其担任公司职务报酬之支给，依 

证券主管机关之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之二： 本公司董事间应有超过半數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关系之一：

一、配偶。 

二、二亲等以内之亲属。 

第 十 五 条 ： 董事会由董事组织之，其职权如下：

一、造具营业报告书。 

二、提出盈余分派或亏损拨补之议案。

三、提出资本增减之议案。 

四、拟定重要章则及契约。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经理人。

六、分支机构之设置及裁撤。 

七、编定预算及决算。 

八、其他依公司法或股东会决议赋与之职权。 

第 十 六 条 ： 董事会应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互选一

人为董事长，并得视业务需要推选副董事长。董事长对内为股东会及董 

事会主席，董事长对外代表本公司。 

第 十 七 条 ： 董事会除公司法另有规定外，由董事长召集之。本公司董事会之召集得

以书面、电子邮件（E-mail）或传真方式通知各董事。董事会之决议，除

公司法另有规定外，应有过半數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过半數之同意 

行之。 

第 十 八 条 ： 董事长为董事会主席，董事长请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如设副董事

长，由副董事长代理之。如未设副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亦请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职权时，由董事长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长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应亲自出席董事会，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 

得委托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项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托为限。 

第 十 九 条 ： 本公司设审计委员会，由全体独立董事组成，有关审计委员会之人数、

任期、职权、议事规则等事项，依公开发行公司审计委员会行使职权办

法相关规定，以审计委员会组织规程另订之。 

 
第五章 经理人 

第 二 十 条 ： 本公司得依董事会决议设经理人若干人。 

第 二 十 一条：  经理人之职权，除章程规定外，并得依契约之约定。 
  



第六章 会 计 

第二十 二 条 ： 本公司会计年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届年度终了应办理

决算。 

第二十 三 条 ： 本公司应依据公司法第二二八条之规定，于每会计年度终了，董事会应

编造下列表册，提交股东常会请求承认。 

一、营业报告书。

二、财务报表。 

三、盈余分派或亏损拨补之议案。 

第二十 四 条 ： 本公司年度如有获利，应提拨不低于获利百分之一为员工酬劳(其中基

层员工酬劳之比率应不低于员工酬劳之百分之五十)与提拨不高于获利

百分之零点五为董事酬劳。但公司尚有累积亏损时，应预先保留弥补数

额。 

员工酬劳以股票或现金发放之，发给之对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条件之从属

公司员工，该一定条件授权董事会订定之。董事酬劳以现金发放。 

第二十四条之一： 本公司盈余分派或亏损拨补得于每半会计年度终了后为之，由董事会拟

具相关议案，依法令及本章程所定程序及原则，报告股东会或提请股东

会决议。 

本公司分派盈余时，应先预估并保留应纳税捐、依法弥补亏损及提列百

分之十为法定盈余公积；但法定盈余公积累积已达本公司实收资本额时，

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机关规定提列或回转特别盈余公积。如为前

半会计年度终了盈余分派，并应依法及本章程规定预估保留员工及董事

酬劳。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条及第二百四十一条，授权董事会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决议，决定以现金配发之股利(得包

括以盈余及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之法定盈余公积及资本公积之

全部或一部分派之股利)，并报告股东会。 

本公司所属产业正处于成长阶段，分派股利之政策，须视公司目前及未

來之投资环境、资金需求、国内外竞争狀况及资本预算等因素，兼顾股

东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长期财务规划等，依法由董事会拟具分派案，

就现金股利分派报告股东会或提报股东会决议股票股利分派案。公司得

依财务，业务及经营面等因素之考量将可分配盈余全數分派，其中股东

红利之分派得以现金或股票方式发放，股东现金红利分派之比例不低于

股东红利总额之百分之十。 

 

第七章 附 则

第 二 十 五 条 ： 本公司组织规章另订之。 

第 二 十 六 条 ：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悉依公司法规定办理。 

第 二 十 七 条 ： 本章程订立于民国八十六年五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订于民国八十六年 



九月一日，第二次修订于民国八十七年七月三日，第三次修订于民国八

十八年六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修订于民国八十九年六月九日，第五次修

订于民国八十九年九月二十八日，第六次修订于民国九十年六月八日，

第七次修订于民国九十一年六月三日，第八次修订于民国九十二年五月

十六日，第九次修订于民国九十三年六月九日，第十次修订于民国九十

四年六月十三日，第十一次修订于民国九十五年六月二十一日，第十二

次修订于民国九十六年六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订于民国九十九年六月

十五日，第十四次修订于民国一○○年六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订于民国

一○一年六月十三日，第十六次修订于民国一○四年六月十二日，第十七

次修订于民国一○五年六月二十四日，第十八次修订于民国一○六年六月

十五日，第十九次修订于民国一○八年六月十四日，第二十次修订于民国

一一一年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一次修订于民国一一二年五月三十一日，第

二十二次修订于民国一一四年五月二十九日。 


